承诺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人承诺符合下列条件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一）、本人为本物业服务区域的自然人业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遵纪守法、公正廉洁、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
（三）、身体健康，具备履行职责的健康条件和相应的时间；
[bookmark: _GoBack]（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不存在下列情形：
（一）、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在物业管理活动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本人、配偶以及本人和配偶的近亲属是任一物业服务企业股东、受益人、员工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约定其他不宜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情形。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